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峡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等材料，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上午九点在海南省海口西海岸喜来登温泉度假酒

店

Ｍ３

会议室召开，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举行。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林毅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参加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会议

董事

１１

人，公司 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海峡股份《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副董事长肖波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和副董事长职务，因工作需要，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选举陈德云董事担任公

司副董事长职务。

二、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肖波先生已经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为弥补战略委员会委员名额的空缺，选举陈德云董事担任战略

委员会委员。

三、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吴春雷先生已经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为弥补审计委员会委员名额的空缺，选举陈坚董事担任公司

审计委员会委员。

四、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吴春雷先生已经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为弥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名额的空缺，选举陈坚

董事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五、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２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北海航线新造船舶投资的议案。同意将海口至北海航线新

造船舶建造为能兼顾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船舶，该船作为投放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过渡方案；使用募集资金追加投资北海

航线新造船舶，该船舶的投资拟由

１７

，

９９７

万元追加至

２３

，

５０２

万元。

董事陈德云、陈坚对该议案投弃权票，理由为西沙旅游航线尚处开发阶段，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可通过“椰香公主”

轮试运营稳步推进，建议暂缓该议案表决。

有关新造船舶追加投资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２－１９

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的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且在获得交通运输部运力批复后实施。

六、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兼顾海口至广州及西沙航线新造船舶方案设计等前期工

作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２１１

万元人民币实施兼顾海口至广州及西沙航线新造船舶方案设计等前期工作。

海口至广州航线经过多年的经营已成为一条较为成熟的客滚运输航线。近年来，随着《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

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不断深入，旅游、航运和物流成为海南省“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产

业；同时，随着珠三角地区和海南省的经济发展，海口至广州航线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公司目前运营海口至广州航线的“椰香公主”轮建造于

１９８６

年，时至今日，该船船型落后装载能力有限，已不适应该航线

车辆大型化的需求；该船设备老旧、故障频发造成船期及准班率难于保证，对该航线营运的影响较大，船舶营运航次的减少

致使收入逐年下降；该船舶老旧维护成本等持续升高。因此该船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持续亏损。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获准使用“椰香公主”轮运营海口、三亚至西沙北礁及附近岛屿海上旅游航线。经过深入讨论和调

研，公司拟新造一艘船舶兼顾运营海口至广州航线及三亚至西沙旅游航线营运。由于西沙旅游航线是公司拟新开辟的航线，

项目投资规模较大，为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先期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船型筛选及方案设计工作，经初步估算，新

造船舶的前期工作（主要包括：项目可研、船舶设计、审图、晒图费、招标费用）共需费用

１

，

２１１

万元人民币。资金来源为超募资

金。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独立意见及核

查意见的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８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及

相关议案等材料。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上午十一点在海南省海口市西海岸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

Ｍ３

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

监事

５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４

名，监事李国荣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监事会主席邓新先生代为出席并表

决。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邓新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海峡股份《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与会监事认真审

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北海航线新造船舶投资的议案。同意将海口至北海航线

新造船舶建造为能兼顾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船舶，该船作为投放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过渡方案；使用募集资金追加投资北

海航线新造船舶项目，该船舶的投资拟由

１７

，

９９７

万元追加至

２３

，

５０２

万元。

有关新造船舶追加投资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２－１９

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独立意见及核

查意见的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兼顾海口至广州及西沙航线新造船舶方案设计等前期

工作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２１１

万元人民币实施兼顾海口至广州及西沙航线新造船舶方案设计等前期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独立意见及核

查意见的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追加投资北海航线

新造船舶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一、募集资金投资北海航线新造船舶项目的概述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９７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９５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３３．６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３２

，

７２０．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５

，

０６１．６０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２７

，

６５８．４０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

出具了利安达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４９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改造“椰城二”轮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终止改

造海口至北海航线“椰城二”轮客滚船项目变更为新造一艘客滚船投入北海航线营运。新造船舶项目原计划投入

１７９９７

万元。

有关新造船舶项目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公司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根据市场及公司自身发展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北海航线新造船舶

投资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票），同意使用募集资金追加投资该新造船舶，该船舶的投资拟由

１７

，

９９７

万元追加至

２３

，

５０２

万元。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追加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该追加投资项目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且在获得交

通运输部运力批复后实施。

二、北海航线新造船舶项目进展情况

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造客滚船投入北海航线”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１６７．７４

万元，主要用于项目前期的船舶设

计费用。

三、使用募集资金追加投资情况

（一）追加投资主要原因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收到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同意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开辟新的客运航线的批复》（琼交

运审水［

２０１１

］

１３７

号）的文件，批准公司使用现有船舶“椰香公主”轮运营海口、三亚至西沙北礁及附近岛屿海上旅游航线。但

由于“椰香公主”轮建造于

１９８６

年，剩余使用年限仅

４

年，西沙旅游航线也面临着后续船舶投入使用的问题。而专门投资大额

资金建造新船来开发西沙旅游航线有一定的风险。 公司为充分考虑西沙海上旅游航线开发和发展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的需

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公司拟将海口至北海航线新造船舶建造为能兼顾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船舶，该船作为投放西沙海上

旅游航线的过渡方案。如将该船建造为兼顾海口、北海航线以及西沙海上旅游航线旅客运输，该船需满足西沙无限航区航行

（北海航线为国内沿海航区）有关法规的要求，并提高客房及其他娱乐服务设施标准等，以满足营运旅游航线需求，经过投资

估算，该船舶的投资需追加至

２３

，

５０２

万元。

（二）追加投资项目

新造船舶追加投资项目前后对比如下表：

建造投资估算表（万元）

序号 项 目 追加后投资估算 追加前投资估算

１

前期工作

７５１ ５６１

２

船厂建造费用

２２

，

０８４ １６

，

９３６

３

船舶监造、监理

２１３ １６０

４

接船

２２７ １７０

５

其他

２２７ １７０

建设投资估算合计

２３

，

５０２ １７

，

９９７

（三）新建船舶技术参数

新造船舶追加投资后船舶技术参数与追加前一致。

新建客滚船舶技术参数

序号 参数名称 数据

１

总 长（米）

１３９．６

２

型 宽（米）

２３．８

３

型 深（米）

６．８

４

载重量（吨）

３０００

５

车库净高（米）

５

６

总 吨（吨）

１３０００

７

净 吨（吨）

７０２０

８

满载吃水（米）

５

９

主机功率（

ＫＷ

）

２９３０ｋｗ×２

１０

付机功率（

ＫＷ

）

８００ｋｗ×３

１１

服务航速（节）

１４．５

１２

车道长度（米）

４９２

１３

小车载车量（辆）

１２４

１４

大车载车量（辆）

４６

１５

载客量（人）

９９９

１６

客滚船建造周期

２

年（自建造合同签订之日起）

（四）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对新造船舶运营海口至北海航线及三亚至南海旅游航线两条不同航线进行可行性分析和经济测算，具体情况如下：

１

、新造船舶运营海口至北海航线：项目总投资

２３

，

５０２

万元，年度可实现营业收入

６

，

７６１

万元，营运利润

１

，

６７５

万元，营运

利润率

２４．８％

，净利润

１

，

０８４

万元，项目净现值

４

，

４１２

万元，投资回收年限

１５．５２

年，内部收益率

１４．４５％

。

２

、新造船舶运营三亚至南海旅游航线：项目总投资

２３

，

５０２

万元，年度可实现营业收入

９

，

３８３

万元，营运利润

３

，

４２２

万元，

营运利润率

３６．５％

，净利润

２

，

３９４

万元，项目净现值

１８

，

５３３

万元，投资回收年限

８．０７

年，内部收益率

２１．４１％

。

（五）风险因素及其防范

１

、市场风险

西沙旅游航线仍处于探索阶段，旅游线路、旅游设施及相关配套尚不完善，需要一定的市场培育期，市场不确定性较大。

而海口至北海航线公司已经营多年，市场较为稳定，通过将海口至北海航线新造船舶建造为能兼顾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船

舶，该船作为投放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过渡方案能一定程度降低或减轻市场风险。

２

、建设投资风险

本项目建设投资风险，即船舶造价上涨会带给投资增加和折旧成本增加的

风险。本项目建设投资估算中已充分考虑了造船市场因素，如项目能按计划进行，

造价因素影响不大，若计划延期，则不确定因素增加。

３

、运营成本风险

本项目运营成本风险主要体现在由于燃料成本、配件及物料、修理费等成本费用的增加而带来的运营成本增加的风险。

本项目船舶使用的燃料为

１８０＃

柴油，近年来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国内燃油价格也不断飚升。因此新造船舶选择节能船

型，同时在建成投产后，依照本公司《船舶节能规定》，加强使用中的节能管理工作，以降低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同

时依照本公司《物资供应管理规定》和《船舶技术管理规定》等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加强配件及物料、修理费等船舶运营成本

管理，确保实现预期收益。

四、独立董事对本次项目追加投资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获批运营海口、三亚至西沙北礁及附近岛屿海上旅游航线。为充分考虑西沙海上旅游航线发展的需要和

降低投资风险，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公司拟将海口至北海航线新造船舶建造为能兼顾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船舶，该船作为投

放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过渡方案；

２

、本项目预计经济效良好益，同时，新造船舶的投入，将优化运力，提高公司在海口至北海旅游航线上的形象，并且符合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战略发展要求，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３

、同意公司追加北海航线新造船舶投资规模至

２３

，

５０２

万元。

五、监事会对本项目追加投资发表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获批运营海口、三亚至西沙北礁及附近岛屿海上旅游航线。为充分考虑西沙海上旅游航线发展的需要和

降低投资风险，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公司拟将海口至北海航线新造船舶建造为能兼顾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船舶，该船作为投

放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过渡方案；

２

、本项目预计经济效益良好，同时，新造船舶的投入，将优化运力，提高公司在海口至北海旅游航线上的形象，并且符合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战略发展要求，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３

、本次追加北海航线新造船舶投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４

、同意公司追加北海航线新造船舶投资规模至

２３

，

５０２

万元。

六、保荐机构的意见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发表如下意见：

１

、公司本次拟追加海口至北海航线新造船舶项目投资，预计使用超募资金

５

，

５０５

万元；同时实施兼顾海口至广州及西沙

航线新造船舶方案设计等前期工作，预计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２１１

万元；上述事项履行了公司投资决策程序。

２

、 公司本次拟追加海口至北海航线新造船舶项目投资以及使用超募资金实施兼顾海口至广州及西沙航线新造船舶方

案设计等前期工作，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海口至北海航线新造船舶项目投资以及实施兼顾海口至广州及西沙航线新造船舶方案设计

等前期工作，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在人员、技术、实施主体、市场等方面作了相应准备，所涉及

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４

、公司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

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核查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４

、监事会关于追加北海航线新造船舶投资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０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召开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四）会议地点： 海南省海口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

Ｍ３

会议室

（五）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六）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出席会议的嘉宾。

二、 会议审议关于追加北海航线新造船舶投资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和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东方洋大厦

７

楼公司证券部

（三）登记方法：

１

、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 个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授权委

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３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传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

认。

（四）其他事项

１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２

、 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东方洋大厦

７

楼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７０３１１

联 系 人：周乃均 陈海光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８

）

６８６１２５６６

，（

０８９８

）

６８６１５３３５

联系传真：（

０８９８

）

６８６１５２２５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格式）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

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审 议 事 项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追加北海航线新造船舶投资的议案

说明：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

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

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受托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可自行选择同意、反对、弃权来行使表决权，委托人承认受托人对此类提

案所行使的表决权的有效性。

３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委托人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局、监事局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无

１．３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

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无 无 无 无

１．４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５

公司董事长刘汉先生、总裁杨寿军先生、财务总监魏仁才先生、财务部部长张东先生声明：保证本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０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邦洪 刘邦洪

联系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５７

号 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５７

号

电话

０８３８

—

２２０７９３６ ０８３８

—

２２０７９３６

传真

０８３８

—

２２０７９３６ ０８３８

—

２２０７９３６

电子信箱

ｌｂｈ８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ｌｂｈ８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元）

２

，

５８７

，

１４８

，

１０６．７６ ２

，

７０２

，

５５９

，

７６９．９９ －４．２７％ ２

，

３８３

，

９５１

，

３９７．５０

营业利润（元）

－１２７

，

４９８

，

３３６．７７ ７０

，

４２８

，

４６９．０５ －２８１．０３％ －９

，

０５３

，

１８７．００

利润总额（元）

－１１２

，

５３１

，

１８４．６０ ８３

，

９８５

，

２３１．１２ －２３３．９９％ ８

，

３７１

，

０４６．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５

，

８７８

，

４８５．５６ ８１

，

３７１

，

９７７．６２ －２４２．４１％ ５

，

６６７

，

９６７．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３２

，

９２３

，

８７４．１４ １５

，

２４０

，

４５０．４８ －９７２．１８％ －１４

，

４１８

，

６５１．１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５

，

９２２

，

２６２．８７ ４２０

，

５２５

，

３０１．２９ －１０１．４１％ ３３７

，

４９９

，

２７１．３３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元）

２

，

３５４

，

０７９

，

４８７．７６ ２

，

４１９

，

３３２

，

３３４．１５ －２．７０％ ２

，

８０７

，

０３７

，

６７４．２４

负债总额（元）

１

，

２３５

，

６６９

，

６２９．８１ １

，

２４２

，

０９５

，

８３１．２３ －０．５２％ １

，

６５４

，

０７８

，

７７４．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１

，

０３５

，

７５７

，

９００．４８ １

，

１５０

，

７９３

，

４６１．６８ －１０．００％ １

，

１１２

，

３１７

，

８３１．７７

总股本（股）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０．００％ ６０９

，

１８２

，

２５４．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９０２ ０．１３３６ －２４２．３７％ ０．００９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９０２ ０．１３３６ －２４２．３７％ ０．００９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１８２ ０．０２５０ －９７２．８０％ －０．０２３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６０％ ７．０６％ －１７．６６％ ０．５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２．１６％ １．３２％ －１３．４８％ －１．３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０９７ ０．６９０３ －１０１．４１％ ０．５５４０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７００２ １．８８９１ －１０．００％ １．８２５９

资产负债率（

％

）

５２．４９％ ５１．３４％ １．１５％ ５８．９３％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

，

２９９．８１ －１５８

，

４４０．５４ －３

，

８３７

，

２０４．６５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０．００ １

，

１０３

，

４７４．９４ ３

，

５２５

，

３８０．７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１４

，

３３９

，

４３１．４６ １３

，

０７７

，

６７７．７８ ２１

，

０５７

，

６４７．７８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

，

１７０

，

１１７．００ ３

，

３７６

，

０１９．００ 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４３

，

７５７．２６ －１１２

，

４７５．１７ －５５６

，

２０９．１６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０．００ ４８

，

９８９

，

２１１．６１ 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２

，

４８２．１２ －５９

，

１８７．７９ －４２

，

２１６．５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４

，

６２０．６９ －８４

，

７５２．６９ －６０

，

７７９．３２

合计

１７

，

０４５

，

３８８．５８ － ６６

，

１３１

，

５２７．１４ ２０

，

０８６

，

６１８．８４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７０

，

９５０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

总数

７１

，

００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５．１４％ ３１

，

３３６

，

６１４ ０ ０

德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家

３．５４％ ２１

，

５５６

，

１２４ ０ ０

汉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０６％ １２

，

５６０

，

３６５ 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１％ ７

，

９８５

，

８０９ ０ 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刘晓辉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９％ ５

，

４４３

，

５３５ ０ ０

黄芬治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２

，

２９７

，

０４９ ０ ０

朱秀玲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１

，

９５２

，

００６ ０ 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３１％ １

，

８６４

，

２００ 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国有法人

０．２７％ １

，

６４９

，

９３３ ０ ０

张晓峰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１

，

４３５

，

７０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

３１

，

３３６

，

６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德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１

，

５５６

，

１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汉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

，

５６０

，

３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９８５

，

８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刘晓辉

５

，

４４３

，

５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黄芬治

２

，

２９７

，

０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朱秀玲

１

，

９５２

，

０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１

，

８６４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

１

，

６４９

，

９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张晓峰

１

，

４３５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１０

名股东中，汉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汉先生与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刘沧龙先生系堂兄弟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公司主营业务是生产销售

ＰＶＣ

树脂、烧碱系列化工原料及其加工产品等。

２０１１

年是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一年，也是公司面临重重困难与压力的一年。年度内，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因欧债危机

与美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变得起伏不定；国内经济增速放缓，货币政策趋紧，煤、电、油、运等要素价格持续处于高

位，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上升、信贷融资困难等因素严重制约着企业的正常发展；公司所处氯碱行业整体产能过

剩，加之国家实施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导致

ＰＶＣ

树脂市场持续低迷，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受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和主导

产品市场低迷且价格大幅下跌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对氯碱行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疲软、大宗原燃材料供应紧张且持

续高位运行、流动资金短缺等实际困难，公司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 “技术创新优化两产，生产经营降本增效，

主题活动巩固提高，五年规划打好开局”的年度工作指导方针，科学制定“十二五”发展规划，积极推进“三步走”发展战

略：以对标工程为重心，实施氯碱主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向上延伸产业链，缓解电石原料供应瓶颈；向下拓展产品链，开

发差异化产品提升传统氯碱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和水平，以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年度内，公

司全体干部员工团结一致，迎难而上，竭尽全力克服困难，最大限度遏制亏损，在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力争为公

司“十二五”规划打下良好开局。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

ＰＶＣ

树脂产量

３０３

，

８０８．３０

吨，较上年增长

１．２６％

；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８

，

７１４．８１

万元，较上年减

少

４．２７ ％

；净利润为

－１１

，

５８７．８５

万元。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化工

２７２

，

１３８．８５ ２６６

，

３５９．２８ ２．１２％ ９．１４％ １２．７５％ －３．１４％

纺织

２

，

７５０．４２ ２

，

３０７．４７ １６．１０％ －６．７８％ －６．７５％ －０．０３％

房地产

４

，

３９６．０１ ２

，

６３５．３７ ４０．０５％ －８９．０５％ －９０．４７％ ８．９６％

减：公司内部各业务分

部相互抵销

２２

，

８９２．５４ ２２

，

８９２．５４ ０．００％

合计

２５６

，

３９２．７４ ２４８

，

４０９．５８ ３．１１％ －４．６０％ ２．３６％ －６．５９％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ＰＶＣ

树脂

１９５

，

７２１．５７ ２０５

，

８９８．１４ －５．２０％ ３．６０％ １４．２４％ －９．８０％

烧碱

４３

，

８８７．１８ ２９

，

１５５．１７ ３３．５７％ ５５．３９％ １７．０９％ ２１．７３％

合计

２３９

，

６０８．７５ ２３５

，

０５３．３１ １．９０％ １０．３４％ １４．５９％ －３．６４％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原材料电石、原盐、原煤、电力价格不断上涨且持续高位运行，主导产品成本居高不下，加之

ＰＶＣ

树脂销售市场

低迷，特别是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以来，

ＰＶＣ

树脂销售价格恶性下滑，导致公司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本年度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情况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董事局会议决定，对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岷江电化公司）增资扩股，由本公司单独增

资

５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本公司持股比例由原来的

４０％

上升到

６０％

，对岷江电化公司具有控制权，本年将其会计报表纳入合

并会计报表范围。

２．

本年度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转让所持绵阳小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９８．２６％

股权， 绵阳小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

报表合并范围。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6

2012

年

4

月

12

日 星期四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０

证券简称：金路集团 公告编号：定

２０１２－０１

号 号011 年度

报 告 摘 要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临

2012

—

06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以专人送达

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在金路大厦

8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9

名，监事局主席和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汉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同日公告）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净利润

-115,878,485.56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97,

543,117.43

元

,2011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81,664,631.87

元。由于氯碱行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疲软、市场竞争激烈，公

司当前面临的外部宏观环境形势非常严峻，且公司电石基地建设及持续发展所需资金量较大，故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六、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告）

该担保计划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董事局授权董事长或总裁）在计划担

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的法律文本。

七、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向其支付报酬和聘请律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董事局审计委员会的提议，决

定

2012

年度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审计机构。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今后在进行其他业务

审计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时，有权在规定的收费标准内，决定支付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额度；聘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为本

公司法律顾问。聘期均为一年。

八、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按照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需聘请专门的审计机构对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工作情况进行审计。根据董事局审计委

员会的提议，决定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九、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内部控制的要求，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路树

脂”）及广州市川金路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州物流”），对拥有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发现存货

PVC

树脂期末成本高于

其可变现净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低于其期末成本的部份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150,751.95

元，其中金路树脂

PVC

树脂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

3,211,792.54

元，广州物流

PVC

树脂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

938,959.41

元。计提上述存货跌价

准备将减少公司报告期利润

4,150,751.95

元。

十、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

com.cn

）

十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

cn

）

十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2012

年生产经营目标及高管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2012

年公司高管人员仍实行年薪制，其薪酬标准将与公司

2012

年生产经营目标挂钩。

十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的议案》。

因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的成本增加，且发行难度加大，公司决定终止发行人民币

4.5

亿元的短期融资债券。

十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2012

年

5

月

9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以上第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三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临

2012

—

07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六次监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六次监事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2012

年

4

月

10

日， 第八届

第六次监事局会议在金路大厦

11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5

名，实到

5

名。会议由公司监事局主席赵明发先生主持，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局认为：公司

2011

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本

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

2011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监事局对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局工作报告》。

三、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监事局认为：由于氯碱行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疲软、市场竞争激烈，公司当前面临的外部宏观环境形势非常严峻，且公

司电石基地建设及持续发展所需资金量较大，故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目标，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缓解资金压力，积极应对当前面临的困难和压力。

五、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监事局认为：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且提供担保的下属控股子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稳定，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担保行为可控；公司拟为四川德阳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担保，是因为四川德阳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提供了担保，且拟担保额度、担保期

限对等，四川德阳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稳定，经济效益好，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担保行为可

控；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及对外提供担保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六、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向其支付报酬和聘请律师事务所的议案》。

七、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八、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监事局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内部控制的要求，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公

正客观，有利于准确反映公司资产状况，有效防范并化解资产损失风险

九、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局认为：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从自身实际出发，建立健全

了覆盖公司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的充分有效；公司

没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

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以上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局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临

2012

—

08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47,340

万

元（各子公司承兑汇票保证金除外）。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

[2005]120

号）要求，经公司董事局认真预测和研究，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增长和需要，对截止

2012

年

12

月底之前

到期的贷款继续由本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47,340

万元；拟对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含流动资金）

20,000

万

元贷款提供担保；拟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新增银行授信

20,000

万元提供担保；拟对四川德阳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银行

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12000

万元的担保，上述计划担保合计

99,340

万元。

2.

上述担保计划不涉及关联交易。

3.

上述担保计划已经本公司第八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四川省罗江县东外

法定代表人：曹建军

注册资本：

35,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合成树脂及塑料、无机盐、氯碱（氢氧化钠、液氯、盐酸）、烃类及其卤化物、硝化物、氧化物及其衍生物、甜味剂

制造、销售，汽车危险品货运。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64,389

万元，负债总额

110,591

万元，净资产总额

53,798

万元。

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2.

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江县南华镇凯西路

436

号

法定代表人：贺于贵

注册资本：

5,2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57%

，四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持股

33%

，中江县新兴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

。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盐卤、化工产品、其它产品、为探矿采矿提供运输服务。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6,311

万元，负债总额

586

万元，净资产总额

5,725

万元。上

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3.

四川金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120

号

法定代表人：赵代仁

注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92.5%

，四川美侬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7.5%

。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塑料制品、建筑五金、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销售。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344

万元，负债总额

986

万元，净资产总额

358

万元。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4.

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四川省阿坝州茂县

法定代表人：廖昌斌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股本结构：本公司持股

60%

，自然人罗小兵持股

40%

经营范围：电石生产、销售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34,284

万元，负债总额

20,233

万元，净资产总额

14,051

万元。上述财务报告已经审

计。

5.

四川德阳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15

号

法定代表人：邓大俭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股本结构：四川怡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70%

，四川汉龙高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30%

。

［四川怡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怡和公司”）股东全部为自然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封玮，持有怡和公司股

份

20%

。］

经营范围：开发、转供天然气，天然气工程设计等。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61,225.53

万元，负债总额

33,511.16

万元，净资产总额

27,714.36

万元。上述财务报

告已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共计

46,200

万元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与农业银行德阳市分行协商，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1

年需继续由本公司对以下三项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1

） 本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3

月

8

日、

5

月

10

日、

6

月

1

日、

11

月

25

日、

12

月

22

日、

12

月

23

日、

12

月

28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

司在农业银行德阳市分行罗江县支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1350

万元、

1400

万元、

1350

万元、

450

万元、

2900

万元、

770

万

元、

49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七笔贷款到期日分别为

2012

年

3

月

7

日、

5

月

9

日、

5

月

31

日、

11

月

24

日、

11

月

21

日、

12

月

22

日、

12

月

22

日。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2

） 本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

5

月

19

日、

5

月

19

日、

6

月

21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德阳市分行什邡

市支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份

600

万元、

1,000

万元、

300

万元、

6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到期日为

2013

年

2

月

10

日。

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3

） 本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

2

月

11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德阳市分行什邡市支行申请的人民

币流动资金贷款

790

万元、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到期日为

2012

年

1

月

27

日、

2

月

10

日。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

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

本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2,000

万元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贷款到期日为

2012

年

2

月

1

日。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

本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8

月

2

日、

9

月

2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成都分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4000

万元、

3,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二笔贷款到期日分别为

2012

年

8

月

2

日、

9

月

2

日。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

本公司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8

日、

11

月

14

日在华夏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的

2,000

万元、

2,700

万元人民

币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到期日为

2012

年

10

月

28

日、

11

月

14

日。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5.

本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

4

月

19

日、

5

月

19

日、

6

月

3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罗江县支行申请人民

币流动资金贷款

2,000

万元、

3,000

万元、

2,000

元、

6,000

万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贷款到期日为

2012

年

1

月

13

日、

4

月

18

日、

5

月

18

日、

6

月

2

日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6.

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9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德阳分行申请的

3,5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贷款到期日为

2011

年

6

月

8

日。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7.

本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

10

月

31

日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民生银行成都支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2,

000

万元、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到期日为

2012

年

3

月

30

日、

8

月

22

日。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二）对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720

万元提供担保

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9

日、

6

月

17

日对中江县金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中江县支行申请的

320

万元、

400

万元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到期日为

2012

年

6

月

8

日、

6

月

16

日。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三）对四川金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承兑汇票

700

万元提供担保

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对四川金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在德阳市商业银行申请的

700

万元承兑汇票（

40%

保证金）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贷款到期日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后，本公司决定继续对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本公司抵押贷款担保

2,308

万元

本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

9

月

20

日、

9

月

29

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德阳市分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358

万元、

950

万

元、

1,000

万元，用土地及机器设备进行抵押担保。上述三笔贷款到期日分别为

2012

年

5

月

16

日、

9

月

15

日、

2013

年

9

月

12

日。到期

后，本公司决定继续用土地及机器设备对上述贷款进行抵押担保。

（五）拟对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由于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岷江电化”）

30

万吨

/

年密闭式电石项目总投资

46,000

万元，企业利用自有资金于

2011

年底建成

15

万吨

/

年密闭式电石项目一期工程，预计

2012

年

7

月二期全面建成投产。

“

5.12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内电石生产基地受损严重，本公司主体企业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生产所需电石原

料主要从省外采购，不但运距长、运费高，而且难以满足满负荷生产的需要。岷江电化

30

万吨

/

年电石项目建成后，生产的电石

全部销往本公司，将为本公司主体企业生产所需电石原料提供有力保障，降低电石采购成本，对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

有现实和长远的战略意义，本公司决定对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20,000

万元（含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六）拟对控股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新增银行授信

20,000

万元提供担保。

1.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成都分行协商，计划在

2012

年新增流动资金贷款

7,000

万元，本公司拟为此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成都分行协商，计划在

2012

年新增流动资金贷款

3,000

万元，本公司拟为此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计划在

2012

年新增银行授信

10,000

万元，本公司拟为此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七）拟对四川德阳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12000

万元的担保

2011

年

12

月

9

日，四川德阳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行罗江县支行签署担保协议，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在中

国银行罗江县支行

2012

年申请的贷款

12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2011

年

12

月

9

日至

2012

年

12

月

6

日。根据对等

原则，在上述期限内，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四川德阳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对等额度的担

保。

四、董事局意见

1.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计划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2.

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下属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节能减排的需要，有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持

续经营和健康发展；

3.

公司提供担保的下属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稳定，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担保行为可控；

4.

公司拟为四川德阳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是因为四川德阳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已经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

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提供了担保，且拟担保额度、担保期限对等，四川德阳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稳定，经

济效益好，不存在逾期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担保行为可控；

5.

公司对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100%

）、四川金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持股

100%

）、中江县金仓化工原

料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57%

）、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60%

）提供担保的协议正式生效后，公司将要求上述公司为公

司提供反担保，以确保担保行为可控；

6.

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及对外提供担保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决议

合法有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

公司

2012

年度计划继续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47,340

万元；计划对控股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新增银行授

信

20,000

万元提供担保；拟对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含流动资金）

20,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拟对四川德阳天

燃气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12000

万元的担保。

2.

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其他事项

上述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董事局授权董事长或总裁）在上述担

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的法律文本。

七、备查文件

1.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决议；

2.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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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临

2012

—

09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1.

召 集 人：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

2.

公司第八届第八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3.

会议时间：

2012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9∶00

4.

会议地点：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57

号金路大厦

12

楼会议厅

5.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6.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2

日

7.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2

年

5

月

2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因故不能出

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但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2.

审议《

2011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3.

审议《

2011

年度监事局工作报告》；

4.

审议《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审议《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6.

审议《关于

201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7.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向其支付报酬和聘请律师事务所的议案》；

8.

审议《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审议《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10.

审议《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1.

审议《关于终止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的议案》。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凭法人单位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社会公众股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受

托人持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授权委托书》附后）；

2.

登记地点：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57

号金路大厦

11

楼公司董事局办公室，外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

记；

3.

登记时间：

2012

年

5

月

3

日、

4

日、

7

日（上午

8

：

00

———

12

：

00

，下午

2

：

00

———

5

：

00

）。

四、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

联系人：廖荣

联系电话：（

0838

）

2301092

传 真：（

0838

）

2207936

联系地点：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57

号金路大厦

11

楼公司董事局办公室

邮政编码：

618000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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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授权委托书

1

（社会公众股东）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授权委托书

2

（法人股东）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出席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单位股东账号：

委托单位持股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